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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刑事诉讼中， 存在 “被认罪” “认假罪” 的假认罪现象， 前者如聂树斌蒙冤却一直认
罪， 后者如无法承担审判风险而接受辩诉交易。 假认罪的思想根源在于利益权衡， 包括被打认罪
以免受苦、 编造假案规避戒毒、 考虑被害人因素、 心理波 追求坐牢等。 认罪 等于有罪， 可能
是认错或者认命。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中， 应当筑牢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防线、 夯实
审判机关的居中裁判地位、 强化辩护律师的充分参 ， 以防止出现假认罪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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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 的 法实践中， 被追 人的认罪率很高， 然而， 种高认罪率 多少是 于自愿

无疑问。”①鉴于打 犯罪的 值追求在相 长时 内 大于保障人权的 值需要， 认罪 查机

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要求。 在 查中心 供中心的 作用 ， 个别被追 人 于自身利益， 或
者 “被认罪” 或者 “认假罪”， 讼中 了一定的假认罪 象。 “被认罪” 体 了认罪的非自

愿， “认假罪” 体 了认罪的非真实， 在认罪认罚 制度的试点 作中 尤 注意。 文试 揭

开聂树斌多达 １３ 的认罪之谜， 并 入， 对假认罪 象 行深入探究， 期 到保障认罪自

愿 真实 的 效对策。

一、 最可怕的 “被认罪”： 聂树斌案

２０１６ １２ ２ ， 聂树斌故意杀人、 强 女案被 。 最高人民法院再 判 书表明， 聂树
斌到案 共计 １３ 罪供述， 中 “ 问笔录 １１份 （ 查 段 ８份， 查起 、 一 、
段 １份）、 自书 《检查》 １份、 一 庭供述笔录 １份”。 虽然判 书也指 ， “聂树斌被抓获之
前 ５ 的 问笔录缺失， 影响在卷 问笔录的完整 和真实 ”， 但对于 何认罪， 称 “聂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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斌 罪供述的真实 疑， 能排除指供、 诱供可能”， “ 供的意 ， 因无证据证实， 院

采纳”。 可 断， 聂树斌在 查 段的前五 可能 在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、 但 知 何没

入卷， 在入卷之 的 １３ 份笔录包括接 检察院、 法院 问时都表示认罪， 的理 都是

“ 龄小， 没 前科劣迹、 系初犯， 认罪 度好， 一 ， 请求 轻处罚”①， 甚 家属委托的

辩 律师张 和在回 时也称 “聂树斌 ３ 中都 认是自 ”②。
矛盾显而易 ： 案之中， 明知自 被冤枉， 聂树斌 认罪？ 如果说对警察认罪 能理

解， 聂树斌 对 是警察的检察 、 法 ， 甚 对属于自 一方的律师也认罪？ 作 人，
难道聂树斌 知道 案极 可能遭 的极 果？ 如何揭开聂树斌持续认罪的谜团， 就 最高人

民法院的再 庭法 也 得 认， “聂树斌 开始作 罪供述， 直到最 也没 翻供， 使是

在提 的过程中也是如 ， 确实 给认定相关 实带来一定的困惑。”③
曾经在山东省高 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案中担任申 理人的陈 律师， 在 也撰文思考

“聂树斌 何 翻供”。 冤狱长达 ９ 的山东李少奎故意伤人错案 例， 指 一直认罪 度极

好的李少奎称 “ 供 ， 他们真的就 打 了， 但他们警告 ， ‘你选择了坦 的道路，
很好， 府很 迎， 们 经 领导汇 了， 给你留条 ， 但是 许翻供。 只要你 翻供， 肯定杀
你’。 对他们的 虽然 半信半疑， 但 了 再 磨， 也 了能 幸活 ， 就一直没敢翻供”，
甚 在被判处死缓 ， 李少奎 “ 仅 言， 而 磕头 谢， 感谢 府 杀之恩！ 心想：
府真的说 算 ， 果然给自 留了条 ， 庆幸自 选择了坦 的路”④， 暗示 案的聂树

斌是 也持 心 ， “坦 可能保 ， 拒 然枪毙”， 尤 在 状的 “认罪 度好， 请求
轻判” 似 能够 证 种心 。

笔者 ， 须 聂树斌案 处的时 背 依据， 行换 思考。 如 被错判的念斌在

之 又被 犯罪嫌疑人， 评论称 “在 证据呈 之前， 自然 让坊 最 的恶意来揣测

那 实权人士”⑤。 追 溯源， 在聂树斌案发的 １９９４ ， 在 法制 健全、 罪 定思维深入骨

、 机关 “ 案 破” 等因素的综 作用 ， 原 就很强大的 权力更 无忌 ， 检

法 机关在 讼中的 能 异 “ 查、 起 机关行使裁判权力， 判机关 担追 职 ”⑥。
格内 、 毫无法律知识的聂树斌在面对 查机关的前五 究竟经历了 经无 知 ———那肯定

是如 毡、 度 如 的五 。 关聂树斌案的纪实 道如是说， “ 警们 妙 用攻心战术和

证据， 经过一个星期的突 ， 个凶 的犯罪 子终于在 ９ ２９ 供述了拦路强 杀人的罪行”⑦。
问题来了， 谓的 “ 妙 用攻心战术” 到 何意？ 只是个别文 的渲 升 ， 是

指？ 通常意 ， “继续、 强 、 大 力度” “限期破案， 问过程， 只看 果” 等措施都在潜
意识 着 供、 疲劳 、 欺骗引诱等方式 行预 、 问的意思， 如 层 局长

给 属 达 “继续 大 力度， 之内要 果！ 问过程只要 果！ 了 负 ！”⑧ 的
、 导 案嫌疑人猝死 被判处滥用职权罪， 内蒙 格 勒 案的复查 案组负 人也 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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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大 力度， 中大 堂”①。 潜规 中， “ 大 力度” 就是 “ 相 供” 的柔和说
法， 潜意识就是一 ， 者就可 把自 摘 来， “ 没说要打， 只是说 强 问力度， 是你
自 领 错误”。 然， 在聂树斌案中， 于时过境迁、 证据缺失， 供处于证据 足、 无法证
实的状 ， 方层面 然无法确认。

之 聂树斌 选择认罪、 供认 、 永 翻供， 是个人私权利 家 权力之 大 差

。 检法 机关联 打 犯罪， 实 追 职能的实践异 。 就 机关肩负的行 执法

法 职能而言， 一 机关将一个自 民抓捕 案， 毫无疑问， 就意味着 机关 表 府

对 自 民的人身自 行了一定限制。 在 “ 府既 过一个 人也 冤枉一个好人” 的
统思维 ， 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往往 被扣 “狡辩 配 ” 甚 “对 府” 的帽子， 一

查人员往往 用明说， 仅仅一 “说 说、 认 认， 果你要想好”， 就达到 “坦 、
拒 ” 的思想攻势效果， 更厉害的 用多说 ， 一个眼 就足 表达尽在 言中的一 。 外，
说聂树斌案发的 １９９４ ， 时 今 大多数群 对检察院、 法院的 法机关 认识 清。 如电

影 《 是潘金莲》 中 表 的那 ， 在 眼中， 检察院、 法院就是 局 的大 府职

能部门之一， 局认定的就是 府认定的， 府认定的 “对的就是对的， 错的也是对的”。 聂树斌
案中是 在 供 无法查证， 但 对并非指定辩 的律师也 续 认罪， 在 时辩 体制

并 熟的情况 ， 除了 到 种 力影响的 心自诬外， 笔者实在想 何聂树斌的认罪 度如

之好， 深感 种对自 的律师也数 心认罪的表 ， 才是 错案中最 可怕的 “被认罪”
象。

二、 辩诉交易下的 “认假罪”： 不能承 的审判风险

美剧 《金装律师 （Ｓｕｉｔｓ）》 中， 男 角罗 因 无法律 格冒充律师被 骗罪、 称 认罪、
接 团 判， 在庭 经 束、 团 经达 一 意 、 团 将 判的前一刻， 因害
怕被判 罪 被处 倍 罚， 罗 庭检察 签署了认罪 ， 法 问了认罪的真实

， 认可了 认罪 、 直接处 五 监禁、 指 服 一半 可申请保释——— 的是， 罗

的律师 帕克特私 去 问 团 判 果时， 得到了 “无罪” 的答复， 团 称 “你
对 们的 法制度 更大的信心”， 意 “选择了无罪答辩、 接 了 团 判， 就 相信 们

团 作 裁判”。
案 充 体 “ 实 罪 等于法律 罪” 的美 法理念， 型如全 人民都知道是他

做的、 被 团判 无罪的辛 森案。 实际 ， 虽然罗 冒充律师 案的 实清楚、 证据充 ， 损
害了 家的 法制度， 但 于罗 律师 了 多弱势群体甚 蒙冤人士、 没 他 害社

行 ， 假身份做好 。 因 ， 在 表 在社 的 团 员看来， 罗 的 骗行

到 罚处罚的社 害 、 是犯罪； 程序 ， 团之 得 “无罪 （ｎｏｔ ｇｕｉｌｔｙ） ” 的一 意

， 是因 美 法律 在 “ 团废法 （ ｊｕｒｙ ｎｕｌ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） ” 制度， “在 团 理的 案

中， 可能 的情况： 检察 经排除 理 疑地证明被告人 了 法律， 依法裁

罪， 但 团依然裁 被告人无罪”②， 美 法律秉持尊 民意的理念， 赋 团在个案中废法的

权力。 问题在于， 没 任何 供、 没 到威 利诱、 没 处于羁押状 ， 何深谙法律的罗

依 作 了认罪选择？ 难道罗 知道 认罪的姿 接 团 判， 可能 像辛 森那 被判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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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吗？
， 是选择辩 交易 接 判之 的矛盾： 风 博弈。 认罪之 交易 得的

， 于 认罪、 被判 罪 处 的 ， 而作 辩 交易 体的被追 人， 着自 的程序选

择权， 体 了 讼 体的地 。 如 美 辩 律师指 ， “如果 庭的风 是 １００％的 ， 那
行辩 交易只是 庭的 ５０％”， “ 实就是一个风 和保证收益之 的一个博弈。”① 霍尔巴赫

指 ， 利益是人类行 的一 力。 案中， 内心深处考察罗 认罪时的考虑： 在 认罪可能被判

处十 、 认罪只是判处五 服 一半 可假释的情况 ， 是 手一搏、 追求概率较 的无罪判

， 是认罪了 、 早 来 伴 婚燕尔的妻子？ 竟又 是辛 森认罪可能面临的死

果， 再精明 过的律师 行理 选择时， 也是在 种利益之 衡， 认罪 的选择并非仅仅自

作 ， 而需要考虑自 背 的家人、 亲 等相关因素， “关 去” 的时 长短 关 要。 换言之，
只要你 是一个人在战斗、 利益纠葛 虑因素， 无论是真犯罪 是被冤枉， 都 极大可能在

讼 一 府 个人之 最尖锐的利益 突之中， 来。 ２００３ 被 的李杰故意杀人案 例，
在李杰拒 认罪时， 地派 副 长抓来李杰母亲， 对李杰说 “李 娃， 你 在那边 ，
倒了。 如果你 认， 绝对 把 院”②， 完 李杰立 认罪、 母亲也被释 ， 足

亲人因素对认罪 多大杀伤力。
就是人 ， 永 捉摸 。 罪判 经板 ， 如果 认罪认罚、 交易 商就可能遭

更 的 期； 监禁 罚 经十拿九稳， 如果认罪认罚、 交易 商 可能 保候 、 减让

甚 告缓 ……中 的 法 状证实， 在 判 中心的 讼制度尚 完全建构之际， 统的

“ 做饭、 检察端饭、 法院 饭” 的追 犯罪流水线模式依 着 大的生产力 力。 认罪

认罚 制度的完善 例， “ 被告人角度看， 认罪认罚 制度的实施效果直接体 于 ，
被告人可能想方 法利用认罪认罚 达到 避 厉处罚的目的， 但可能 被告人无中生 、 乱

认罪情况的发生。”③ 纵然被告人在法庭脱 服， 但深埋内心的 意 能轻言脱 。 自 民到犯

罪人， 打 犯罪的 家机器一 开 ， 将 隆隆一往无前， 没 极 特 的原因， 注定无法停 。

三、 利益权衡： 假认罪的思想根源

“人们在 自 的利益而考虑时， 都是最聪明的。”④ 被追 人 查人员独处一 ， “在 问

中， 对于犯罪嫌疑人来 ， 是一个权衡利弊得失、 作 判断， 选择供 供的心理过程。”⑤ 实践中，
于利益权衡的原 ， 在 几种 “被认罪” “认假罪” 的假认罪 象。
一是冤假错案中的被 认罪， 如被 供、 亲人说服、 诱供骗供等。 早在 １８ 世纪， 贝 利

就指 了 的 大威力， “痛 将提示强壮者 持沉默， 便使较 的 罚换 较轻的 罚； 并提
示 弱者做 交 ， 便 来痛 更 效力的 时 磨中解脱 来。”⑥ 云 钱 凤投

物 案 ， 冤狱 １３ 的钱 凤称 在案发 １７ 时 到 供而认罪， “ 时的心情就是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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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很黑暗很绝望， 没希望”①； 内蒙 王 余强 杀人案 ， 冤狱 １８ 的王 余称 在 查

段认罪原因在于 “ 一看女儿都说是 了， 肯定活 了了， 于是 就说是 是 ”②； 徽 明河故

意杀人案 曝 ， 预 人员 仅欺骗 明河认罪 可 定 过失 人死亡， 而 编 “测
谎仪就是科学 论、 可 直接作 杀人证据” 的谎言， 使得大学文 、 身 副教授的 明河相信

“ 心认罪能够活 ， 拒 认 死无疑”③， 冤狱长达 ５ 。 在被 认罪的案 中， 于可能面临

肉 、 相肉 、 精 磨等非人道处遇， 行 人对冤狱的害怕程度 经 小于对身体、 精 伤害

的害怕程度， 在利益 衡之 ， 宁愿选择在监狱完好无损， 也 愿意在外面体无完肤。 何况， 在举证
任错 的情况 ， “如果犯罪嫌疑人辩解自 没 实施任何犯罪行 ， 那 他 须要证明自 无

罪， 并 要证明到 查人员满意的程度， 就 因 拒而视 认罪 度 实、 固 、 意

狡辩、 拒 查， 甚 来直接的或 相的 。”④
是假自首， 规避强制隔离 毒、 收容教育等处罚。 利益就 市场， “强制隔离 毒人员

供述 被掌握的罪行， 被判处轻 再执行强制隔离 毒的 象， 在 法实践中较 常 。”⑤
强制隔离 毒系行 处罚、 期限 ， 于 处罚 行 处罚执行的缘故， 只要被强制隔离
毒的吸毒人员因 犯罪被判处小于 的 罚， 于 满释 罚执行机关 机关之 尚 建

立 效的衔接机制， 导 吸毒人员 罚执行完 、 原强制 毒 定的执行无人监督落实的 象， 或
吸毒人员 经脱毒、 符 毒 的收治条 ， 极可能 避开剩余 毒期限。 在 劳教 毒 的

２００８ 前， 就 经 了 吸毒人员 了 避劳教编 毒假案、 企 通过短期徒 “ 小换大”
的恶 案例。 例如， Ｃ市 Ｂ 检察院在 理 某 毒品案、 陈某 毒品案时， 发 人 交

的购毒人员都是陈某， 人曾在 毒 被关在一个舍 ， 经查 关押 录、 问证人， 证实了彭某、
某 避劳教编 假案的 实。⑥

是考虑被害人因素， 如躲避被害人打 、 被害人怄气等。 在 类经济犯罪中， 于被害人

多、 案金额 大， 犯罪嫌疑人在无法 款的情况 ， “关 去” 面临的 种 力、 滋扰甚 人身

明显小于在外， 型如非法吸收 款案， 笔者曾在 问时得到 “钱又 完， 去要挨打”
的嫌疑人答复。 在个别故意伤害 人轻伤案中， 因 矛盾 可调和， 无论赔偿 、 被害人都 谅

解犯罪嫌疑人， 而犯罪嫌疑人宁愿 牢也 赔偿。 笔者也曾在 问时得到 “犯法 牢可 ， 就是
赔钱 输理” 的嫌疑人答复。 可 ， 在个别 罪 非罪、 罪轻罪 的案 中， 嫌疑人 于被害人

因素， 认罪、 宁 轻、 愿意 牢。
是 于个人原因， 如衣 无着、 心理偏激、 悲 世等。 的 人因 无人照料 犯案要

求在监狱内 “养 ”， 如 “ 很多 人认 ， 监狱是个养 的好地方， 于是 恐 地犯罪”⑦，
便管 管 管治病； 也 青 人因 “得 到父母关心他想 牢”，⑧ 最终被检察院 起 ；

无证醉酒驾驶员 续 警五 ， “说家 烦， 只想 个 静的地方关个 ”，⑨ 甚 对可能判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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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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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 闻： 《１７ 女孩 冤狱 １３ ， 曾经被 认罪》， 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ｄ．ｙｏｕｔｈ．ｃｎ ／ ｓｈｒｇｃｈ ／ ２０１５１２ ／ ｔ２０１５１２２２＿７４４７９００＿１．ｈｔｍ， 问时 ：
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８ 。
苟明： 《王 余亲述被 认罪： “女儿指认 是凶手， 只 认了” 》， 《 西都市 》 ２０１６ ４ ２２ 。
王 林： 《五 ， 死 辩无罪——— 明河故意杀人案》， 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ｂｌｏｇ．ｓｉｎａ．ｃｏｍ．ｃｎ ／ ｓ ／ ｂｌｏｇ＿８０２２５３４８０１００ｒｂ７ｑ．ｈｔｍｌ， 问时 ：
２０１６ １２ ２ 。
长永等： 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》， 法律 版社， ２０１１ ， 第 １８７页。
丰锦： 《强制隔离 毒人员自首 象研究》， 《山西省 法管理 部学院学 》 ２０１５ 第 ２期。

秦力文： 《检察 剖析假自首背 法律漏洞》， 《法制 》 ２００６ １０ ２４ 。
袁金 ： 《用 牢换 免 ， 监狱 渐 “养 院” 》， 《 商 》 ２０１６ ３ ２９ 。
王梓涵： 《 个 １８ 的小 子 想 “ ” 牢啊……》， 《 庆晨 》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１ 。
郑振 ： 《无证醉驾男开车 交警队， 强烈要求把自 抓起来》， 《 金 》 ２０１３ ５ ３１ 。



的拘役 罚 认可； 于 人因心智发育 全， 一气之 要求 牢等 更是时 发生。 宁愿被
贴 犯罪的污 标签， 也要 于自认 更高利益的生活 迫， 实施社 害 大的犯罪， 种社

保障体系 健全带来的犯罪选择引人深思。
五是 符 辑、 前 矛盾的形式 认罪。 接 问时表 认罪、 认罪 度较好， 但面对 问时

认罪 的供述内容 一 、 对 罪 的内容完全 认， 并 在之 的检察 问 节、 拒绝
回答或者回答 何 之前供述 一 ， 甚 在被问到是 供等被迫行 时表 “没
”。 理论 表 认罪就 如实供述犯罪经过， 但 种 符 辑甚 胡搅蛮缠的 “形式 认

罪、 实 认罪” 象在 法实践中 发生， 充 体 了行 人避 就轻、 试探 避、 风使

舵、 心 一的思想 度。

四、 异逻辑： 认罪不等于有罪

（一） 辑之一： 表面认罪， 实 认错

在认罪认罚 制度的试点中， 何 认罪引起了一定 。 张建 教授认 ， “认罪就是 认指

犯罪 实确实 在 系 ， 相 于英文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包 的内容。”① 法院 认 ， “被告人认
罪 是对 要犯罪 实和罪 的 认， 如果只 认 犯罪 实 （ 行了 机关指 的行

）， 但是并 认 机关指 的罪 （ 认 自 的行 构 犯罪）， 被告人 能构 认罪。”②
实践中， 少被追 人的认罪， 实 是一种认错——— “自 做了 情” 认可 实 身， 而非
“自 懂得 项罪 ” 认可指 罪 。 是 被追 人对 体罪 的犯罪构 了解 ， 是 常

的、 可 理解的。
“被追 人大多是社 层人士， 文 程度并 高， 法律知识 缺， 可能对 实和法律规定 在

认知 的错误。”③ 犯罪构 的 要 发， 于个体认知的局限 ， 只 对犯罪构 的 要

要 中自 行 的一部 认 “认错”， 而对于 要 在某一部 的 业 认识

无法达到。 一是 条 ， 对自 患 的精 病是 影响 任能力， 对自 的真实 龄是 达

到 １４ 、 １６ 、 １８ 等关键节点， 往往需要多方证据证实、 业 学鉴定， 少犯罪嫌疑人无法认

知 属 常。 是 要 ， 对于盗窃、 抢夺、 抢劫、 骗等侵 犯罪 非法 物的 值鉴

定， 对故意伤害、 过失 人 伤等侵权犯罪 被害人身体损伤程度， 对非法集 、 职 侵 等扰乱

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目、 物等， 对交通 、 驾驶等 害 共 全犯罪 担 任、 血检
等， 往往需要 格认证中心、 物证鉴定中心、 计 、 交警部门、 院等 业机构 行鉴定， 犯
罪嫌疑人缺 相 业知识， 在 申请鉴定需要自 选择鉴定机构、 担鉴定 用的条 ， 对鉴
定意 往往只 服 、 认可。 是案 定 ， 犯罪嫌疑人往往没 导 的发言权。 如行 人实施

了盗窃但实际 经构 了 “转 型抢劫”， 又如行 人实施了拘禁他人索要 法债 但自认 是

法追债 是非法拘禁， 再如对假装做法 趁机调包 物的行 长期 盗窃 骗的认识 ———
“ 情是你做的， 但 情的 们来定” 是 法机关面对犯罪嫌疑人 认可被指 罪 时的

常用回答， 于 了 一行 人在 地 实施 “假借手机趁机溜走” 的行 、 被 别判处盗

窃罪和 骗罪的 “ 案 判”④ 象。 笔者曾 问长期 “假借手机趁机溜走” 非法 他人

物的秦某， 认 自 就是 骗， 但对部 地 定 “盗窃” 也表示认可， 用 原 就是 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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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建 ： 《认罪认罚 处理： 内涵解读 术 析》， 《法律 用》 ２０１６ 第 １１期。
山东省高 人民法院 庭课题组： 《关于完善 讼中认罪认罚 制度的调研 告》， 《山东 判》 ２０１６ 第 ３期。
韩旭： 《辩 律师在认罪认罚 制度中的 效参 》， 《 都学 （人文社 科学学 ）》 ２０１６ 第 ６期。
丰锦： 《 案 判的理 思考》， 《中 检察 》 ２０１６ 第 １０期 （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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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是 做的， 认就认了 ”， 全然 知盗窃 骗在 “数额较大” 方面的 标准。 虽然 懂法

律并非排除犯罪理 ， 行法律体系更 要求行 人对 行 是 嫌 体犯罪 明确认识， 但总而
言之， 无论采纳 要 说 是 层说， 行 人对 嫌罪 的犯罪构 方面的认识程度确实 在局

限。 在 种认识 ， 行 人 言的 “认罪” 就是认错， 自 做了错 就 认、 担。
（ ） 辑之 ： 表面认罪， 实 认

笔者自 ２０１２ ８ 检察 作 今， 共 问 类案 犯罪嫌疑人 ６００ 人， 在看 、
问 犯罪嫌疑人的亲历 接触， 笔者深刻体 到 犯罪嫌疑人 持的 心 。 中 一种貌似

矛盾的说辞并 罕 ： “ 都 来了， 认， 但你要说 真的做了吗？ 确实没做……”。 如果再
追问， 往往都 马 端 度： “ 认 认， 就 没说过” ——— 的是， 类案 往往 用简易

程序、 裁程序， 罪判 并无障碍， 竟 卷 来看， 都是板 的认罪铁案。 每 想到 ， 笔
者总 感 ： 的真相也许就是假象， 的假象也许就是真相； 也许假象才 浮 水面， 也许真相永
沉没水 ……①
一般而言， 面对 “认罪 ” 的问题， 种回答： 认罪、 认罪、 置可 （ 回答）。

既然回答认罪， 何 种 脆、 很犹豫甚 模棱 可的答复？ 常理 ， 做了就做了、 没做
就没做， 要认就认、 认就 认， 何面对批捕检察 复？ 要知道， 检察机关在 查逮捕

段没 独立的 查权， 只 通过 问犯罪嫌疑人、 问被害人和证人、 辩 人意 等方式对提捕

案 行 实， 查逮捕 段的检察 问 能是 实 查机关提捕的证据而非 行 查。 通常情况
， 在 查逮捕检察 问时， 犯罪嫌疑人欲言又 ， 批捕检察 往往 说明检察机关的 、

阐明对 机关的法律监督职 。 笔者 例， 种情况往往告知 “没 ， 你 说 ， 们

是检察院的、 是监督 机关的”， 试 打 对方 虑。 然， 也 少部 犯罪嫌疑人在笔者解

释 表 “ 认罪”， 更多的认罪了 ——— 种认罪， 实 认 。
犯罪嫌疑人的认 心 ， 在批捕 段中较 多发的 “试探 翻供” 也可窥 ： 对 查人员认

罪， 再对批捕检察 翻供， 又对 查人员认罪。 体而言， 在 机关的提捕卷 中， 犯罪嫌疑人
的供述全部认罪， 笔者去提 时犯罪嫌疑人翻供， 翻供理 往往既 是 供也 是诱供

骗供， 而是 时乱说。 在将疑问 馈给 机关 ， 民警再 前往看 问并 行全程 录

音录像， 少犯罪嫌疑人再 认罪并说自 对检察 才是乱说或者狡辩。 笔者一方面对 民警的

问 力十 佩服， 一方面也对犯罪嫌疑人是 真的信 开河产生疑问。 在 细查阅 录音录像的

础 ， 疑就 再 前往看 亲自 问——— 的是， 再 检察 问的 果， 就 了认

罪。 笔者曾经 疑， 于在看 问 无法 供， 民警是 过 言论使得犯罪嫌疑人 心

认罪？ 但再 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表明， 少犯罪嫌疑人都是在 查逮捕的检察 问 节抱着

“试探 翻供” 的 幸心理， 突然翻供可能 逮捕， 继续认罪肯定就 逮捕， 对批捕检察

翻供 产生任何 良 果， 如翻供试一试、 搏一 ； 如果批捕， 就在民警的逮捕 问中继续认

罪， 到了起 、 判等 续 段认罪就是 度良好。 可 ， 犯罪嫌疑人在 查逮捕检察 问 段

的 “试探 翻供” 心 ， 说到 就是 个 ： 搏 。
一言 蔽之： 于人于 ， 认罪的 “好处” 多了。 如果说到案是 查 段的开始标志， 那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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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实际 ， 就是 “ 真实” “法律真实” 的 别。 经笔者 察， 多数证据 足、 处理 去的案 ， 往往形 的

“ 辑悖论”： 在案发一段时 ， 面对静 、 冷冰冰的卷 、 材料时， 证据裁判规 依据， 综 析 确实是证据 足，
多数 检察 、 法 持 种 点； 但如果在案发 第一时 就对犯罪嫌疑人 行接触， 在 、 活生生的人证之前， 内

心自 判断 依据， 凭直觉就是 人 的， 少 查人员、 批捕检察 持 种 点。 绝 是简 的 罪 定思维作 ， 而
是 方面因素 ， 如证据制度等。 笔者就多 遇到 “盗窃人 俱获只是 到被害人， 认罪言之凿凿、 就是无法处理” 的
情况， 哪怕凭借自 心证 “就是他 的”， 也 得 “到点 人”。



绝大多数 案 而言， 逮捕就是 查 段的中心任 。 很多情况 ， “ 查人员甚 需要采用

供 极端的方法， 就能做到迫使 作 虚假供述”①。 使个别在 机关提捕之前辩解无罪、
在 查逮捕检察 问时依 认罪的犯罪嫌疑人， 在被批准逮捕 的 ２４ 小时 问笔录中， 多数也转
认罪。 既是逮捕制度异 的定罪色彩 ， 更是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之 的认 思维 ：

“ 检察院都逮捕 了， 能是无罪的吗？ 之前 能 一 之力对 机关， 在 要再对 检

察院， 是鸡蛋碰石头吗？ 早知如 ， 如认 ， 认罪 度好、 少判。” 竟， 在 起

率、 无罪判 率极 的精密 法中， 犯罪嫌疑人试 认罪的答辩换来无罪处理的可能 极

， 因 拒而被 处理， 谓 “抓都抓了， 怎能 认” 的认 辑。

五、 警惕假认罪： 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

着认罪认罚 制度试点 作的 ， 辩 交易制度 式 入了中 视 。 如 长永教授提

“ 实 程序的法治 、 民 和科学 着眼， 们 珍视 程序、 拒绝答辩交易”②，
辩 交易制度自 生之 起就充满了 。 在认罪自愿 ， 辩 交易制度 的威胁甚 供效

确实 在， 某种程度 “坦 ， 拒 ” 的潜在威胁 着异曲 之妙。 如果
认罪的 度 接 辩 交易， 虽然 可能 判 被判无罪， 达到 “坦 、 牢 穿， 拒 、
回家过 ” 的效果， 但 种可能 极小， 更大可能 是 罪判 大于认罪 答辩交易的

幅度。 个层面来说， 辩 交易制度的 理元素———对认罪自愿 的潜在 供， 是 完善认

罪认罚 制度时需要极 警惕的。 “ 防 被告人在被胁迫或 利诱的情况 做 错误的认罪认

罚， 也 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冤假错案， 要建立一种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 的制度机制。”③
一是筑牢防线。 在学界多 吁的法院直接制 查的 法 查机制尚 建立之际， 了防 认

罪认罚 制度在 查 段 异， 要 一 强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， 大到 案要案、 小到
轻微案 ， 查监督 抓手， 查逮捕 点， 筑牢 防假认罪的第一道防线， 将 讼效率僭越

的潜在风 降到最 。 面对提捕案 ， 既要 用 供补强规 ， 禁 供作 罪 的

唯一判断依据， 综 他证据尤 是 证据 统筹判断， 更 可轻信 查卷 纸黑 的认

罪笔录， 而要发挥 法的亲历 ， 持 查逮捕 “每人 ”， 面对面 实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自愿

、 真实 ， 防 犯罪嫌疑人假认罪。 如 “在王玉雷案中， 是检察人员提 中的一 ‘是你杀
的也跑 了你， 是你杀的也冤枉 了你’， 让王玉雷彻 打 虑， 翻了在 查 段被 迫作

的供述”④， 一起可能冤错的 案 避免。
是 线。 法作 社 的最 一道防线， 判 中心、 贯彻证据裁判规

， 夯实法院的居中裁判职能， 既要 持、 完善 庭 问被告人、 被告人最 陈述等相关 可简 的

法定程序， 也要创 提 一 打 被告人 虑的举措。 如开庭前， 被告人被提押到法院 ， 在休息
内， 庭 员、 法警 身着便服、 去除 的被告人 独 面， 对 申明法院居中裁判的职

能、 法的立场、 “让人民群 在每一个 法案 中都感 到 ” 的理念， 告知 在 将

开始的庭 中认罪的 果、 得强迫自证 罪的权利 （ 于误解 威胁的考虑、 告知 认罪

果）， 杜绝 方在场时可能发生的 “之前对 们认罪、 在怎敢翻供” “ 眼 相暗示、 威胁”
等认罪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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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强 监督。 “ 案 裁程序的试点经验显示， 在看 和法院 别 置法律援 律师值

班 ， 使接 案 裁程序的犯罪嫌疑人、 被告人都能获得法律援 律师的法律咨 和 他法律

， 是保证犯罪嫌疑人、 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 的关键制度 排。”① 借鉴美 辩 交易制度中

律师参 的做法， 在 认罪认罚 制度的 计中， 大律师在 查 段、 查起 段的参

率， 一 完善法律援 制度、 职律师、 值班律师制度， 做到律师 犯罪嫌疑人在法律框架内一起

商 、 谋 策。 “律师的角度和法 、 人是 一 的， 被告人的角度， 他可能更相信律
师， 相信律师是 他说 的， 他更容易和律师 真 ”②。 如王敏 研究员指 “认罪认罚的前提
是自愿真实的， 了保障自愿和真实， 就需要辩 律师的参 ， 在 看来， 是 可少的 线”③。

（责任编辑： 谢莲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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